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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廢棄物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中山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校園廢棄物，防止環境污

染，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廢棄物清理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等相關規定，訂定「中山醫學大

學廢棄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廢棄物，分為下列五大類： 

一、感染性廢棄物。 

二、液態廢棄物。 

三、固體廢棄物。 

四、一般事業廢棄物。 

五、可回收廢棄物。 

第 三 條 本校廢棄物處理分類與管理之人員分為下列五種： 

一、本校產出廢棄物之教職員生。 
二、各科室、系所之秘書及實驗室人員。 
三、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人員。 
四、清潔公司之清潔人員。 
五、合格之清運廠商。 

第 四 條 廢棄物分類管理人員之職責： 

一、本校教職員生應依本辦法進行廢棄物管理並確實遵守。 
二、各科室、系所之秘書及實驗室人員： 

(一)研擬各科室、系所及實驗室廢棄物分類執行辦法。 
(二)宣導並監督廢棄物分類之執行成效。 
(三)提供廢棄物分類、回收處理之教育訓練。 
(四)定期檢查廢棄物分類之成效，並要求有關人員改善。 

三、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之職責： 
(一)規劃本校資源回收及各項廢棄物收集地點，清楚標示並公告週知。 
(二)定期抽查各科室、系所廢棄物分類成效，並告知各系所相關人員。 
(三)擬定本校廢棄物管理辦法及督導執行狀況。 
(四)依台中市環境保護局最新公告，修正中山醫學大學廢棄物管理辦

法。 
四、清潔公司人員之職責： 

(一)於每日垃圾清除前，應先檢查廢棄物是否已確實分類，方可清除。 
(二)若發現有分類不確實之情形，應知會該科室、系所執行人，並要

求該科室執行人確實分類後，方可清除。 
五、清運廠商之職責： 

應遵守與本校簽訂之契約事項，確實清除本校廢棄物。 
第 五 條 感染性廢棄物之分類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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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燃感染性廢棄物： 
(一) 實驗過程所使用或產生之廢動物屍體、廢檢體、廢活性疫苗、廢

標本、動物殘肢、器官或組織等。 
(二) 實驗過程所使用之塑膠材質之試管、滴管、培養皿、微量吸管及

手套等。 
(三) 人員外傷所使用之繃帶、紗布或任何有感染之虞之醫療用品。 
(四) 其他依行政院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屬可燃感

染性廢棄物者。 
二、不可燃感染性廢棄物： 

(一) 廢棄之針頭、針筒及具感染性之刀片、縫合針及玻璃材質之培養

皿、試管、試玻片等。 
(二) 其他依行政院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屬不可燃

感染性廢棄物者。 
第 六 條 可燃感染性廢棄物之貯存方式： 

一、應以符合環保署規定之紅色塑膠袋貯存。 
二、於攝氏五度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限；於攝氏五度以下至零度以上冷

藏者，以七日為限；於攝氏零度以下冷凍者， 以三十日為限。 
三、貯存時間、廢棄單位、重量及感染性廢棄物標誌，應標示於容器明顯

處；其他細項依環保署、衛生署等機關及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規

定公告辦理。 
第 七 條 不可燃感染性廢棄物應妥善貯存，置於不易穿透之容器內，並標示感染性

廢棄物標誌於容器明顯處；貯存及標示方式如本辦法第四條辦理。 

第 八 條 感染性廢棄物塑膠袋統一於每周四下午至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登記領取，

如遇國定假日則順延一天；領取數量及領取方式公告於本校環境與安全衛

生中心網頁。 

實驗室人員應依據產出數量及預估重量填具「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療感染

性廢棄物垃圾量統計表」，於隔月五日前繳交上月份之月報表至環境與安

全衛生中心進行統計。 

第 九 條 本校感染性廢棄物收集時間及地點： 

一、每日 9:20~9:30 及 15:20~15:30 於本校四個定點進行感染性廢棄物收

集。 
二、感染性廢棄物收集地點於實驗大樓、張不大樓、研究大樓、行政大樓 
    ，共四處於收集時間放置收集容器。 
三、實驗動物中心產出之感染性廢棄物，係如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廢棄物，依實驗動物中心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感染性廢棄物之貯存場所之規定： 

一、應有良好之排水設備，並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

設備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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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貯存廢液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

設備或措施。 
三、應於明顯處標示感染性廢棄物標誌。 

第 十 一 條 清運感染性廢棄物時，實驗室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未依感染性廢棄物標準分類，或未標示感染性廢棄物標誌者。 
二、貯存之容器不合規定或容器有破損、洩漏之虞者。 
三、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時間超過第六條規定者。 
四、未依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公告時間放置感染性廢棄物餘收集點者。 
五、感染性廢棄物置於地面，且無防止污染地面及水源措施者。 

第 十 二 條 若經發現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情形者，第一次違反規定者，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善，未改善則不予清運；第二次違反規定，應提報本校環境與安全衛

生委員會報告，違反規定之人員與單位主管應列席會議說明。 

各單位如未確實依規定辦理，導致本校遭受罰款之處分時，應由違規人員

與系所單位依據「中山醫學大學罰款分擔原則」共同負擔罰款。 

第 十 三 條 實驗室液態廢棄物(以下簡稱廢液)之分類與定義： 

一、有機廢液：不含鹵素有機溶劑(水分低於 5%)、難溶性有機溶劑(水分

高於 5%)及廢油等。 
二、無機廢液：係指實驗廢液，含酸性廢液、鹼性廢液、重金屬廢液等。 

第 十 四 條 廢液盛裝容器僅限用本校提供之二十公升 PE/PP 材質塑膠桶或其他經環

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認可之適當材質容器。 

第 十 五 條 廢液之貯存方式： 

一、實驗室應有適當之貯存場所，避免高溫、日曬、雨淋及妨礙走道，勿

堆高及置放於近火源處。 
二、不具相容性之廢液應分別貯存，貯存不相容廢液之容器不可混貯。廢

液相容表應懸掛於實驗室廢液存放場所之明顯處，並公告周知。 
三、貯存容器應明顯標示其種類與性質，並保持清晰可見，內含之化學物

質成分應確實填寫，容器如有損壞或洩漏之虞，應立即更換，隨時保

持容器清潔，並符合環保署之相關規範。 
四、實驗室貯存之容器應有人員管理以避免遭他人取用或意外洩漏造成危

害。 
第 十 六 條 本校實驗室廢液收集時間、流程： 

一、收集時間：每月第一、三週之星期三。 
二、收集流程：實驗室廢液累積至盛裝容器的八成滿時，請於收集時間之

上午至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登記產出量，再依公告時間將標示完

善之廢液統一送至本校貯存場所。 
第 十 七 條 清運實驗室廢液時，實驗室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未依本章廢液標準分類，或未確實填寫、黏貼本校實驗室廢液分類標

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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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液有分層現象、不知成份或未達容器八成滿者。 
三、使用不合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規定之容器、無法密合，容器、蓋子破

損，有洩漏之虞者。 
若經發現違反本辦法上述情形者，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將依本辦法第十二

條辦理。 

第 十 八 條 實驗室固體廢棄物之分類與定義： 

指實驗室之化學藥品空瓶及燒杯、試管、量筒、滴管等實驗容器，原取用

化學藥品後經清水洗淨後之廢容器。 

第 十 九 條 清除實驗室固體廢棄物時，請遵守以下事項。 

一、確實清洗實驗室固體廢棄物。 
二、將清洗後之容器晾乾，勿殘留液體。 

第 二 十 條 實驗室產生有害廢棄物之廢盛裝容器，依「有害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

如有效清洗廢盛裝容器，並能妥善處理所產生之廢水或廢液者，經洗淨後

之廢盛裝容器，得認定為一般實驗廢棄物，其餘皆認定為有害實驗廢棄物。 

前項之第一及第二次清洗產生廢液需收集至各實驗室廢液儲存容器中，累

積至容器八分滿時，廢液標示及處置方式依本辦法實驗室廢液規範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校「有害事業廢棄物」請申請單位人員自行連絡原製造廠商進行回收。 

第二十二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定義：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於本校進行各項活動時所產生

之無害性且不可回收之廢棄物，並符合環保署所稱「一般廢棄物」之規定

者。 

第二十三條 貯存方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份特性分類貯存。 
二、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

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 
三、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棄

物應分別貯存。 
四、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之名稱。 

第二十四條 貯存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二、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

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第二十五條 本校一般事業廢棄物收集方式： 

於各大樓、系所定點設置收集容器，並由清潔公司運送至垃圾堆置場一般

廢棄物子車，再由合格之清運廠商清運處理。 

第二十六條 可回收紙類之定義：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於本校進行各項活動時所產生之可

回收用紙、紙箱、牛皮紙類，但不包括複寫紙、護貝後之紙類、衛生紙及

有感染之虞之擦拭用紙。 

第二十七條 可回收容器之定義：為本校教職員工於進行各項活動時所產生之可回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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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容器，含玻璃容器、塑膠容器、鐵罐、鋁罐之資源性垃圾，但不含所

有之塑膠袋、鋁箔包容器、化學藥品容器及實驗室使用之容器。 

第二十八條 可回收寶麗龍類之定義：為本校教職員工於本校進行各項活動時所產生之

可回收寶麗龍製品，但不含寶麗龍製之便當盒及餐具。 

第二十九條 報廢電器、大型物件之定義：為本校校內之報廢各項儀器、電器、器材、

課桌椅等大型物件及日光燈管項目。 

第 三 十 條 其他可回收物品之定義：本辦法未提及之其他環保局公告回收項目。 

第三十一條 廢電池之定義：指廢棄之電能裝置，其裝置能將機械能以外的能量轉成電

能。 

第三十二條 本校可回收廢棄物收集方式： 

一、「可回收紙類」、「可回收容器」及「可回收寶麗龍類」收集方式將

於各大樓、系所定點設置塑膠、鐵製容器，由清潔人員清運至本校回

收場所，再由合格之清運廠商清運回收處理。 
二、「報廢電器、大型物件」及「其他可回收之物品」收集方式為，各科

室、系所自行收集存放達一定量後，聯絡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指派合格之清運廠商清運回收處理。 
三、「廢電池」收集方式為，各科室、系所放至於電池回收桶中，由各科

室自行派員送至垃圾堆置場，亦可與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聯絡安排清

除時間，集中清除處理之。 
第三十三條 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而自行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理者，須提供相

關清理資料送交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本校及主管機關所公佈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經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01年 06月18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101年 11月05日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03月10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3 日 1032100665 號簽請校長核

定，103 年 3月 17 日公告) 

 


